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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一、《规定》的修改背景
《中山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定》

（中山市人民政府令第 5 号，下称《规
定》）是我市于 2016年 10月 24日发布的
政府规章，自 2016年 11月24日起施行。
此次修改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考量：一是
及时与上位法衔接，《国务院关于修改部
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第687号））第十四项规定：“删去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第二
十五条中的‘经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

划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文物主管部门批准
’”等规定。由于《中山市历史文化名城保
护规定》依据《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
护条例》制定，且在规定中有相同内容的
表述，所以，有必要进行修改；二是我市机
构改革后部分部门职能进行了调整，为做
到权责明确，对一些部门的表述进行修
改；三是结合《规定》在我市实施情况，一
些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措施需进行调整，
所以对《规定》部分条款进行修改，形成
《规定》（修改草案送审稿）。

二、《规定》的修改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87号《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
决定》

（二）《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
条例》

（三）《广东省城乡规划条例》
（四）《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

关于加强历史建筑保护意见的通知》（粤
府办〔2014〕54号）

（五）《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街区
保护规划编制审批办法》（2014）

（六）《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
（GB50357-2005）

三、修改的主要内容
（一）根据国务院令第687号《国务院

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删除了
《规定》第二十二条中“经市城乡规划主管
部门会同文物主管部门批准”的表述。

（二）突出对历史建筑修缮补助问

题，对《规定》第三十条第三款进行了修
改，明确规定补助按照《中山市历史建筑
和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
法》执行；

（三）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印发关于加强历史建筑保护意见的通
知》（粤府办〔2014〕54号），增加了保护对
象“历史风貌区”及其定义、历史建筑公
布的程序、以及相关保护内容增加“历史
风貌区”，主要体现在对《规定》的第二
条、第六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二条、

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二十
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
五条和第四十条的修改；并参考《广州市
历史建筑和历史风貌区保护办法》
（2014），在《规定》第十五条增加了一款
历史风貌区保护规划内容作为第三款；

（四）与机构改革相衔接，根据我市
机构改革工作有关规定，修改了《规定》
有关部门及相关职责的表述；

（五）根据相关立法技术规范、实际情
况，对《规定》部分文字表述进行了修改。

关于《中山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定》
修改情况说明

》》》上接10版

第三十条 修缮历史建筑应当符合
有关技术规范和保护规划的要求，保护
责任人可以向城乡规划主管部门 市城
市更新局征询技术指导意见。除对历史
建筑进行日常保养和不涉及破坏历史信
息、风貌特色的轻微修缮外，对历史建筑
进行外部修缮装饰，添加设施的，应当经
市城乡规划主管部门 市城市更新局会
同市文物、建设主管部门批准，并依照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历史建筑保护责任人履行维护和
修缮义务；保护责任人之间对历史建筑
的修缮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历史建筑
所在地镇人民政府（管理委员会、街道
办事处）可以委托有关单位代为修缮，
费用由保护责任人承担；在征得保护责
任人同意后，保护责任人不具备维护和
修缮能力的，镇人民政府（管理委员
会、街道办事处）应当采取措施进行保
护，必要时代为修缮。

市、镇人民政府（管理委员会、街道
办事处）对历史建筑的修缮给予适当补
助 补助按照《中山市历史建筑和历史文
化街区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执行。

第三十一条 历史建筑应当实施原

址保护，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损坏或
者擅自迁移、拆除历史建筑。

因重大公共利益需要或者因严重
损坏难以修复，确需迁移或者拆除历史
建筑的，由市城乡规划主管部门 市城
市更新局会同市文物主管部门、市住建
主管部门对迁移方案、补救措施等进行
论证、公示和听证，提出意见报市人民
政府同意后，报省人民政府确定的保护
主管部门和省人民政府文物主管部门
批准。迁移或者拆除非国有历史建筑
的，应当听取非国有历史建筑所有权
人、利害关系人的意见。

历史建筑属华侨捐赠兴办公益项
目的建筑物及配套设施，因重大公共利
益需要或者因严重损毁难以修复，确需
迁移或拆除的，还应当事先告知捐赠人
和受赠单位，经市外事侨务主管部门审
核，并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经批准迁移或者拆除历史建筑的，
由建设单位按照建设工程管理的有关
规定组织迁移、拆除，相关行政主管部
门应当进行监督管理。

第三十二条 本市历史文化保护对
象范围内的建筑物、构筑物和历史建筑
的结构安全监督管理工作，按照《中山
市房屋安全管理规定》及有关规定执

行。
第三十三条 历史建筑的利用应当

与其历史价值、内部布局结构相适应，
在对其进行有效保护的前提下，发挥历
史建筑的科学研究、公共教育、展示展
览、商业运营等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实现保护与利用的协调发展。

市人民政府制定促进历史建筑合
理利用的具体措施，通过政策引导、资
金资助、简化手续、减免国有历史建筑
租金、放宽国有历史建筑承租年限、出
让 转让或出租国有历史建筑、引入社
会力量和资本、收购或者产权置换非国
有历史建筑、提供免费技术咨询和服务
等方式，促进对历史建筑的合理利用。

第三十四条 市、镇人民政府（管理
委员会、街道办事处）可以依法通过货
币补偿、产权置换等方式，在延续原用
地性质的前提下，对历史建筑产权进行
收购，但不改变其传统风貌。

非国有历史建筑的所有权人 保护责
任人在不具备修缮能力的前提下，经所有
权人同意或所有权人主动申请，可以由历
史建筑所在市、镇人民政府（管理委员
会、街道办事处）以货币补偿或产权置换
的方式对历史建筑产权进行收购。

历史建筑原住户符合宅基地分配

条件的，根据本市相关规定进行安置。
第三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市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 市自然资源主管部
门应当在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或者规划
条件的附图、附件中载明保护要求：

（一）建筑物、构筑物在历史文化街
区、历史文化名镇、历史文化名村、历史
风貌区的核心保护范围或者建设控制
地带内；

（二）建筑物、构筑物是历史建筑。
第三十六条 市人民政府对列入名

录的保护对象设置保护标志。保护标志
由市人民政府统一样式，历史建筑由市
城市更新局负责具体设置，其余由镇人
民政府（管理委员会、街道办事处）负
责具体设置。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设置、移
动、涂改或者损毁保护标志。

第三十七条 保留遗存较为丰富，
能够比较完整、真实地反映一定历史
时期传统风貌和地方特色，存有较多
文物古迹、近现代史迹和历史建筑，并
具有一定规模的历史地段，尚未被确
定为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名镇或
者历史文化名村的，市城乡规划主管
部门 市城市更新局可以依法采取必要
的预先保护措施。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八条 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及
其工作人员有以下情形之一的，由市人
民政府依法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依法追究行政责任：

（一）未按照法定程序或者认定标
准组织建立、调整历史文化保护对象名
录的；

（二）未按照法定程序、期限或者编
制要求具体编制保护规划的；

（三）违反规定作出建设项目规划
许可决定的；

（四）违反规定批准拆除历史建筑以
外的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的；

（五）违反规定未制定或者不按要
求制定历史文化保护对象各项保护方
案的；

（六）违反规定批准迁移或者拆除
历史建筑的；

（七）未依法履行历史文化保护和
监督管理职责的其他情形。

第三十九条 镇人民政府（管理委
员会，街道办事处）及其工作人员有以

下情形之一的，由市人民政府责令改
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依法追究行政责任：

（一）未按照法定程序、期限或者具
体编制要求编制历史文化名镇、历史文
化名村保护规划的；

（二）未履行相应的历史文化街区、
历史文化名镇保护责任人保护职责的；

（三）未依法确定历史建筑保护责
任人的；

（四）未制定相应的防灾减灾方案
的；

（五）未按照规定设置保护标志的；
（六）未依法履行历史文化保护和

管理职责的其他情形。
第四十条 其他违反历史文化名城、历

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名镇、历史文化名
村、历史风貌区、历史建筑保护规定的行
为，按照法律、法规、规章有关规定处理。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一条 本规定自2016年11月
24日起施行。2009年 6月 11日起施行
的《中山市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
暂行规定》（中府〔2009〕54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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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梦：长征火箭从这里
诞生

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
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
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
记为什么出发。

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了世界
上第一颗人造卫星。那一年，火箭院
组建成立。当时的中国，火箭事业几
乎为零。

1970年4月24日21时35分，酒
泉卫星发射基地，随着操纵员按下
发射的红色“点火”按钮，长征一号
火箭喷吐着橘红色的火焰，伴随巨
大轰鸣，托举东方红一号卫星徐徐
升空。

自长征一号火箭成功发射东方
红一号卫星以来，长征系列运载火
箭完成了以载人航天、月球探测、北
斗组网为代表的一系列重大发射任
务。

1965年 1月，时任国防部五院
副院长钱学森向国防科委提出“制
定我国人造卫星研究计划”，受到了

以周恩来为主任的中央专门委员会
的高度重视。

1966年 5月，我国第一颗人造
地球卫星定名为东方红一号，运载
火箭定名为长征一号（CZ-1）。

浩瀚星空寄托了中华民族对宇
宙苍穹的无限向往。作为我国自主
研制的首枚空间运载火箭，长征一
号火箭便承载了中华民族长久以来
的这份“航天梦”。

2019年 3月 10日，我国长征系
列运载火箭累计发射达 300次，火
箭院抓总研制的约占三分之二。

“长征一号火箭的研制成功，在
我国航天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它为中国人叩开了天宇之门，历史
将永远铭记那些为研制和试验长征
一号而付出汗水和心血的中国航天
人。”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党委
书记李明华说。

■逐梦：火箭诞生的背后
有风光更有风险

航天事业是一项“10000-1＝0”

的事业，用“万无一失、一失万无”来
形容毫不为过。

崔蕴是我国唯一一位参与了所
有现役捆绑型运载火箭研制全过程
的特级技能人才，他参与总装过的
火箭已有 70多发，被同事们称为火
箭诞生前最后一道关卡的“把关人”
之一。

500多件装配工具全能熟练运
用，从发动机到螺丝钉、火箭的结构
都在他的脑子里……崔蕴对造火箭
的痴迷足以用“不疯魔不成活”来形
容。

1990年 7月 13日，长二捆火箭
燃料泄漏，崔蕴作为总装测试的一
线人员，第一批冲进抢险现场。

那次抢险中，崔蕴在舱内连续
工作近一个小时，经检查肺部烧伤
严重，生命垂危。那一年，崔蕴 29
岁，是抢险队员中最年轻的一位，他

“捡”回了一条命。
由于身体太虚弱，崔蕴被调到

了工艺组。大家以为他会从此离开
总装一线，可没多久，崔蕴又主动申

请调回了总装车间，继续用生命守
护着长征火箭的安全。

从一名青涩少年，到如今的火
箭装配大师，崔蕴和他的同事们一
起，始终践行着航天人科学严谨的
态度。

2019年4月20日的西昌卫星发
射中心，山间一道巨焰拔地而起，直
奔苍穹，长征三号甲系列运载火箭
成为中国首个发射次数突破 100次
的单一系列运载火箭。

然而，长征三号甲系列的第二
型火箭——“长征三号乙”诞生之初
却遭遇了“难产”。

1996年 2月 15日，作为当时我
国运载能力最大、同时也是研制难
度最大、影响意义最深的火箭，长征
三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发射吸引了
全世界的关注。

现已年过八旬的中国工程院院
士龙乐豪当时是这枚火箭的总设计
师兼总指挥。他清楚记得，火箭点火
起飞后约两秒，火箭飞行姿态出现
异常，火箭低头并偏离发射方向，向
右倾斜。

根据当时的记录，在火箭飞行
约 22秒后，火箭头部坠地，撞到离
发射架不到两公里的山坡上，随即
发生剧烈爆炸，星箭俱毁。

对龙乐豪而言，那一刻绝对是
人生的“低谷”。然而，这群航天人并
没有一蹶不振，而是顶住压力，第一
时间投入到故障检测中。

打着手电、举着蜡烛，龙乐豪和
团队成员一找就是 30多个日夜。最
终查明：一个金铝焊接点的“虚接”，
导致控制整个火箭的惯性平台失
效，火箭按照错误的姿态信号进行
姿态纠正，导致坠毁。

这是与时间的赛跑。研制团队
短时间内围绕设计、生产、研制管理
等工作进行了全面复查，完成 12
类、122项试验，提出44项、256条改
进措施。

1997年 8月 20日，仅过 1年时
间，长征三号乙又一次矗立在西昌
卫星发射中心的发射塔架上，用连

续 3次发射成功，扭转了中国航天
的被动局面。

20多年前那场“绝地反击”，最
终也衍生出著名的航天“双五条归
零”——“技术归零”五条标准和“管
理归零”五条标准，这些标准仍在不
断传承。

正如钱学森返回祖国时说的那
样：“要竭尽全力建设自己的国家，
使我们的同胞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
活！”

■圆梦：长征火箭将继续
星际扬帆

如果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过
往的一切就都等于零。探索浩瀚宇
宙的未来，是长征火箭的舞台。

进入新时期，随着新一代运载
火箭长征五号、长征七号、长征十一
号相继完成首飞。长征系列运载火
箭瞄准了我国载人航天和月球探测
等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肩负起新的
历史使命，又一次踏上新征途。

中国航天科技活动蓝皮书明
确，我国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研制
进展顺利，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长
征八号运载火箭，目前均按计划开
展研制工作，预计将在 2020 年首
飞。

未来，新一代中型火箭将逐步
替代现役中型火箭，继续提升中国
火箭整体技术水平，更好确保中国
自主、安全、可靠地进入空间。

“2019年，长征火箭还将迎来更
多高光时刻，北斗三号组网、长征五
号复飞、嫦娥五号奔月，这些都离不
开航天人、火箭人的托举和努力。”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运载火箭技
术研究院长征三号甲系列运载火箭
总设计师姜杰说。

“航天是一项高技术、高风险、
高挑战的事业，中国航天人要始终
以严慎细实的态度对待每一项工
作，力铸金牌火箭，助推中国航天在
更宽广的星际间扬帆远航。”中国航
天科技集团董事长吴燕生说。

新华社

全国法院审执结案件
首季同比增长超2成

据新华社电 记者 15日从最高人民法院获
悉，2019年第一季度全国法院新收案件继续保持
增长态势，新收各类案件总数同比增加 86.2万
件，上升12.78%；审执结案件总数增加79.4万件，
上升20.54%；结案率上升4.66个百分点。

据悉，第一季度全国法院新收案件 760.9万
件，其中广东、江苏、河南3省法院新收案数均超
50万件，山东、浙江 2省法院新收案数超过 40万
件，71家法院新收案过万件。各省（区、市）法院第
一季度共审结民事一审案件 228.2万件，审结刑
事一审案件22.8万件，审结行政一审案件约4万
件。

第一季度全国法院审结的民事案件中，数量
最多、占比最大的5类案由分别是：合同纠纷、婚
姻家庭纠纷、侵权责任纠纷、劳动争议、“知识产
权权属、侵权纠纷”。刑事案件中数量最多、占比
最大的 5类罪名分别是：盗窃罪、危险驾驶罪、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扰乱公共秩序
罪、故意伤害罪。

我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
业产值突破3000亿元

北斗应用迈向
“标配化”发展新阶段

据新华社电 最新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卫
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总体产值达3016亿元，北
斗应用正在诸多领域迈向“标配化”发展新阶段。

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 15日发布《中国卫
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发展白皮书（2019）》显
示，2018年我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总体产
值达 3016亿元，较 2017年增长 18.3%，其中与卫
星导航技术研发和应用直接相关的，包括芯片、
器件、算法、软件、导航数据、终端设备、基础设施
等在内的产业核心产值达 1069亿元，占总产值
的 35.44%，北斗对产业的核心产值贡献率达
80%，由卫星导航衍生带动形成的关联产值达
1947亿元。

据悉，2018年底，北斗三号基本系统完成建
设，并开始提供全球服务，这标志着北斗系统正
式从区域走向全球。中国企业的卫星导航定位产
品已在全球 100 多个国家实现销售，其中北斗
已先后落地应用“一带一路”沿线30多个国家和
地区。2019年4月20日，我国成功发射第44颗北
斗导航卫星，拉开今年北斗高密度组网的序幕，
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也随之迈向崭新的发
展阶段。

这里是中国航天的“技术高地”
——揭开长征火箭跨越成长的基因密码

在天安门城楼正南约20公里处，有一块名叫“东高地”的区域。

这里，看似寻常，却是我国建立最早、规模最大的运载火箭研制基地，这里的学

校、医院均以“航天”命名。

这里，走出了钱学森、任新民等数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从研究室到试验

基地，从大漠风沙到瀚海惊涛，初心不改，矢志不渝。

这里，就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所属的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他们

孕育的长征火箭经历了从无到有、从一箭一星到一箭多星、从发射卫星到发射载人

飞船和月球探测器的重大跨越。近200次的发射任务背后有哪些惊心动魄的故事？

跟随新华社记者走进它，一同揭开长征火箭跨越成长的基因密码。


